关于做好2017-2018学年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了更好地开展2017-2018学年学生资助工作，根据国家、省厅资助工作要求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现将2017-2018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加强对国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领导，成立并及时调整学院学生资助工作分管领导、学生资助管理具体负责人、统筹开展本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申请、认定组织、过程监督、结果公示、申诉受理与初裁等各项工作。

二、工作依据
各学院根据《关于印发<西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西学字〔2017〕121号）文件要求，开展2017-2018学年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学院在认定过程中，要按照文件要求，强化责任意识，规范评定流程，强化民主评议功能。要加大对评议过程的监督和评议结果的检查力度，确保民主评议工作公平、公正进行。评议小组的成立要按有关规定执行，成员要具有代表性。评定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，请注意工作方法，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、互相比困。坚决杜绝“一纸困难材料定困难生身份”、“贫困演讲”或“选贫困生”等现象的出现。在公示中，不能涉及学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。对特别困难但未申请困难学生认定的，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由评议小组集体研究后直接纳入贫困生库。对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学生应优先进入贫困生库，同时，要做好建档立卡脱贫户学生的摸底工作。同时各学院要及时调整贫困生库，为精准资助提供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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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完成时间

请各学院于9月17日前完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7日

